
古树名木移植审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
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古树名木移植审批
二、中央主管部门：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三、实施机关：
省级、设区的市级、县级政府（由林草部门承办）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：
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
五、子项：
1.古树名木移植审批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
2.古树名木移植审批（县级权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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